附件1：
四川省“国培计划（2010）—中小学骨干班主任教师

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

	市、州
	小学骨干

班主任
	初中骨

干班主任
	高中骨干

班主任
	班主任培训者

	成都市
	1
	
	
	1

	自贡市
	1
	1
	
	

	攀枝花
	1
	1
	
	1

	泸州市
	1
	1
	
	

	德阳市
	
	1
	1
	

	内江市
	1
	1
	1
	

	资阳市
	1
	1
	1
	

	乐山市
	1
	1
	
	1

	眉山市
	1
	1
	
	

	绵阳市
	1
	
	1
	1

	广元市
	1
	
	1
	

	遂宁市
	1
	1
	
	

	南充市
	1
	1
	
	

	宜宾市
	1
	1
	
	1

	达州市
	1
	1
	
	1

	巴中市
	1
	1
	1
	

	广安市
	1
	1
	
	

	雅安市
	1
	1
	
	

	甘孜州
	
	1
	
	

	凉山州
	
	1
	
	

	总计
	17
	17
	6
	6


教师司〔2010〕28号

关于组织实施“国培计划(2010)—中小学骨干

班主任教师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项目承担院校：

为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班主任培训工作的开展，提高中小学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10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示范性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师〔2010〕1号）总体部署，经研究，决定启动实施“国培计划(2010)—中小学骨干班主任教师培训项目”（简称“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进一步总结提炼班主任工作的经验，发挥骨干班主任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中小学班主任培训工作的开展，提高中小学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

二、培训项目及承担院校

“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设4个子项目，共培训800人。经项目招投标答辩评审，确定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8所院校分别承担相关子项

目实施工作。（见附件1）
子项目一：小学骨干班主任培训项目（300人）

子项目二：初中骨干班主任培训项目（300人）

子项目三：高中骨干班主任培训项目（100人）

子项目四：班主任培训者培训项目（100人）
三、培训对象

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任教师和培训者。子项目一、二、三的培训对象须是获得省级（或地市级）表彰的优秀班主任。子项目四的培训对象须是负责本地班主任培训工作的管理人员、教师或教研员。
四、培训内容及方式

培训内容包括班主任专业基础与核心能力、班主任专业成长与发展、班主任培训组织与实施等。

1、班主任专业基础与核心能力。包括当代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预防、学生行为干预与个别生教育、学生素质综合评价方法、班级建设与管理、班级活动设计与组织、家校沟通与合作、安全教育等。

2、班主任专业成长与发展。包括班主任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优秀班主任工作经验与成长规律总结提炼、班主任创新与研究能力培养等。

3、班主任培训组织与实施。包括班主任培训规划设计与组织管理、班主任有效培训的模式与方法、班主任校本培训的设计与实施等。

采取集中培训方式实施，以案例为载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题学习与交流研讨相结合，观摩考察与反思体验相结合。

五、培训时间及地点

2010年8月至10月，培训10天（50学时），每班50人。具体培训时间及地点由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另文通知。

六、培训名额分配

根据培训项目总体安排，各省（区、市）参训名额和参训项目分配见附件2。

七、有关要求
1.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的实施工作。要认真做好参训学员的选拔、组织管理和学习支持服务工作，严格掌握参训学员的选拔条件，于8月10日前将《“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学员候选人信息统计表》（见附件3）报送至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办公室（简称“继教办”）。
2.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要精心组织实施项目工作。根据项目要求认真研制培训实施方案、开发培训课程、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请各承担任务单位将修改后的项目实施方案于7月30日前报送至继教办。

3.培训期间我司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各承担培训任务的院校应及时编制培训工作简报，录制培训光盘，做好项目评估总结等工作。培训结束后15天内，将培训总结报告及相关工作简报、光盘、学员调查问卷汇总表等材料报送至继教办。

4.我部提供专项经费，用于支付参训学员的培训费、食宿费、资料费等，经费标准为350元/人/天。培训项目承担单位须严格按照项目工作要求和有关财务规定编制培训经费预算（须加盖本单位公章），于各校培训开始15天前报送至继教办。我部审核批准后先行拨付培训经费的60％。培训任务结束后，各培训单位提交项目经费决算报告（须加盖本单位财务专用章）至继教办，经我部对培训经费使用情况及培训效果审核评估后拨付余款。各项目单位保留培训费用原始单据备查。

各培训任务承担单位项目联系人：

北京师范大学：余艳;电话：13366157638；传真：010-58808894；E-mail：yuyan_bnu@bnu.edu.cn；
东北师范大学：梅秀娟；电话：13009106361；传真：0431-85098236、85687510；E-mail：meixj674@nenu.edu.cn；
华中师范大学:金曾妮;电话：13871005900；传真：027-67868410；E-mail：znjin@ccnu.edu.cn；
西南大学：夏海燕；电话：13883221093；传真：023-68867157；E-mail：xiahyzxr@163.com；
首都师范大学：向于峰；电话：13681545432；传真：010-68465058；E-mail：netyufeng@163.com；
南京师范大学：齐学红；电话：13305198553；传真：025-86271268、83721092；E-mail：qxuehong@126.com；

北京教育学院：杨秀治；电话：13810767427；传真：010-82089643；E-mail：yangxzh@163.com；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兰云波；电话：13647224626；传真：027-87497067；E-mail：Yblan2001@126.com；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办公室：盛泓洁、郭肇琪；电话：13661349415、18910525608；010-82089216；传真：010-82089216；E-mail：gongchengban@126.com；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黄寺大街什坊街2号 北京教育学院内，邮编：100120。

师范教育司:王薇、周新；电话：010-66097838；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邮编：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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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抄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办公室

附1：

“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承担院校及任务分配

	子项目及人数
	承担院校
	名额

（人）

	子项目一：小学骨干班主任

（300人）
	东北师范大学
	50

	
	华中师范大学
	100

	
	北京教育学院
	100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

	子项目二：初中骨干班主任

（300人）
	西南大学
	100

	
	南京师范大学
	100

	
	北京教育学院
	50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50

	子项目三：高中骨干班主任

（100人）
	南京师范大学
	50

	
	首都师范大学
	50

	子项目四：骨干班主任培训者

（100人）
	北京师范大学
	50

	
	北京教育学院
	50


附件2：

“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

（为便于排版，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分别简称为“北师”、“东北”、“华中”、“西南”、“首师”、“南师”、“北教”、“湖二师”）

	省份
	项目一
	项目二
	项目三
	项目四
	合计

	
	名额
	培训院校
	名额
	培训院校
	名额
	培训院校
	名额
	培训院校
	

	北京
	3
	华中
	3
	南师
	1
	首师
	1
	北师
	8

	天津
	2
	北教
	2
	西南
	1
	首师
	1
	北师
	6

	河北
	16
	东北
	16
	湖二师
	6
	首师
	6
	北师
	44

	山西
	10
	东北
	10
	湖二师
	3
	首师
	3
	北师
	26

	内蒙
	6
	北教
	6
	西南
	2
	首师
	2
	北师
	16

	辽宁
	8
	北教
	8
	西南
	2
	首师
	2
	北师
	20

	吉林
	6
	东北
	6
	湖二师
	2
	首师
	2
	北师
	16

	黑龙江
	8
	北教
	8
	西南
	2
	首师
	2
	北师
	20

	上海
	3
	东北
	3
	湖二师
	1
	首师
	1
	北师
	8

	江苏
	15
	东北
	15
	湖二师
	5
	首师
	5
	北师
	40

	浙江
	10
	北教
	10
	西南
	3
	首师
	3
	北师
	26

	安徽
	13
	北教
	13
	西南
	4
	首师
	4
	北师
	34

	福建
	8
	北教
	8
	西南
	3
	首师
	3
	北师
	22

	江西
	10
	北教
	10
	西南
	3
	首师
	3
	北师
	26

	山东
	21
	北教
	21
	西南
	7
	首师
	7
	北师
	56

	河南
	25
	华中
	25
	南师
	8
	南师
	8
	北教
	66

	湖北
	12
	华中
	12
	南师
	4
	南师
	4
	北教
	32

	湖南
	14
	北教
	14
	西南
	5
	首师
	5
	北师
	38

	广东
	22
	华中
	22
	南师
	7
	南师
	7
	北教
	58

	广西
	11
	华中
	11
	南师
	4
	南师
	4
	北教
	30

	海南
	2
	华中
	2
	南师
	1
	南师
	1
	北教
	6

	重庆
	6
	华中
	6
	南师
	2
	南师
	2
	北教
	16

	四川
	17
	华中
	17
	南师
	6
	南师
	6
	北教
	46

	贵州
	10
	湖二师
	10
	北教
	3
	南师
	3
	北教
	26

	云南
	11
	湖二师
	11
	北教
	4
	南师
	4
	北教
	30

	西藏
	2
	湖二师
	2
	北教
	1
	南师
	1
	北教
	6

	陕西
	10
	湖二师
	10
	北教
	3
	南师
	3
	北教
	26

	甘肃
	7
	湖二师
	7
	北教
	2
	南师
	2
	北教
	18

	青海
	2
	华中
	2
	南师
	1
	南师
	1
	北教
	6

	宁夏
	2
	湖二师
	2
	北教
	1
	南师
	1
	北教
	6

	新疆
	6
	湖二师
	6
	北教
	2
	南师
	2
	北教
	16

	新疆兵团
	2
	湖二师
	2
	北教
	1
	南师
	1
	北教
	6

	总计
	300
	
	300
	
	100
	
	100
	
	800


附3：
“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项目”学员候选人信息统计表

                  省（区、市）（公章）             子项目名称：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单    位
	职务
	职称
	学历
	教龄
	联系电话/手机
	获得省级（或地市级）
表彰情况

	
	
	
	
	
	
	
	
	
	
	

	
	
	
	
	
	
	
	
	
	
	

	
	
	
	
	
	
	
	
	
	
	

	
	
	
	
	
	
	
	
	
	
	

	
	
	
	
	
	
	
	
	
	
	

	
	
	
	
	
	
	
	
	
	
	

	
	
	
	
	
	
	
	
	
	
	


（注：参加不同子项目的学员分别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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